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申请须知

[bookmark: _GoBack] 一、申报条件
依法设立的医疗机构，正式运营3个月后可申请纳入医保定点管理。
二、申报材料
1.《包头市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表》；
2.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3.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正副本原件；
4.第一注册地在该医疗机构医师的医师执业证书、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原件（至少有1名）。
三、申报流程
1、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向所属旗县区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材料；二、三级医疗机构向市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材料。
2、各医保经办机构对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受理及核验，符合条件的，即时与其签订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并出具专网备案表。不符合条件及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
3、已签订协议的医药机构安装医保专网和医保信息系统。
4、医药机构登录国家医疗保障局官“网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库动态维护”录入机构基础信息、按要求上传各类证件，经自治区、国家医疗保障局审核通过取得贯标码后上传协议扫描件。
5、各医保经办机构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医保相关知识学习培训。
四、工作要求
医药机构提交的申报材料应真实有效，签订协议需加盖医药机构公章及法人章。
因违反医保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规定被终止服务协议的医药机构，在终止期限内不可重新申报定点，也不可变更医药机构名称后申报。
五、各旗县区咨询电话
昆区:  5365993    青山：3616140     东河：6180186
高新:  5358312    九原：6939050     固阳：6860409
土右：8880898    石拐:  8713811     白云：8510318
达茂：8421992    市级：6970805






申请表格填写说明

1.申请内容除签字手写外其它内容要求电子打印。
2.《包头市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表》中“单位名称”一栏，营利性医疗机构请严格按照《营业执照》中的名称填写。“法定代表人”一栏，请按照《医疗执业许可证》中法定代表人填写。“基本账户信息”一栏必须填写，需填写本单位基本户信息，不能填写个人银行卡账号。
3.填写内容的字体可自行调整，但不要改变表格原有样式。







包头市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申请表

	医疗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面积
	　
	建筑面积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实际控制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
	　

	医疗机构成立时间
	　
	医疗机构等级
	　

	医疗机构性质
	　
	医疗机构类别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机关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发证日期
	　
	许可证有效期开始日期
	　

	
	
	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期
	　

	执业地址行政区划
	　
	执业地址
	　

	服务对象
	　
	诊疗科目
	　

	编制床位数
	　
	实际开放床位数
	　

	收费等级
	　
	医疗用房性质
	　

	银行账号
	　
	银行开户行
	　

	是否配有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
	　

	是否设有内部医保管理部门
	　

	是否具有医保管理、财务、统计信息管理、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
	　

	是否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
	　

	是否设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医用耗材、疾病病种等基础数据库
	　

	是否建立进销存信息系统
	　

	是否建立门诊信息系统
	　

	是否建立住院信息系统
	　

	卫生技术人员构成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医生
	　
	　
	　

	
	护士
	　
	　
	　

	
	药师
	　
	　
	　

	
	医技
	　
	　
	　

	
	合计
	　
	　
	　

	已设主要管理制度、台账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固话
	　

	
	
	联系人手机号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承诺
	    本单位承诺：所有上述填报的资料全部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如因违反上述承诺造成的任何后果或不良影响，本单位一律自行承担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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